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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的

重组问询函 

 

中小板重组问询函（需行政许可）【2020】第 15 号 

 

 

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0 年 11 月 7 日，你公司披露了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

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》（以下简称“预案”），拟收购弗兰德科技（深

圳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弗兰德”）100%股权。我部对上述披露文

件进行了形式审查，请从如下方面予以完善： 

1、益阳市瑞和成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瑞和成”）于 2019 年

11 月 28 日与你公司原控股股东签署了《股份转让协议》，相关股份

于 2020 年 6 月 1 日完成过户，瑞和成成为你公司控股股东，金文明

成为你公司实际控制人。预案显示，弗兰德下属全资子公司湖南弗兰

德通讯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位于湖南省益阳市，尚未开始运营，注册

资本为 3亿元，而瑞和成及其第二大股东益阳高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

亦位于湖南省益阳市。同时，弗兰德股东湖州南浔产融企业管理合伙

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湖州南浔产融”）于 2020 年 9 月 27 日

才成立，目前持有弗兰德 10%股权。 

（1）请补充披露你公司接触弗兰德的时间、方式、过程，弗兰

德是否由瑞和成推荐，瑞和成取得公司控制权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是

否是一揽子交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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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请补充披露你公司控股股东瑞和成、实际控制人金文明是

否能保证上市公司控制权的稳定性。 

（3）请结合瑞和成取得公司控制权、湖州南浔产融突击入股弗

兰德等事项，详细说明本次交易是否存在规避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

组管理办法（2020 年修订）》规定的重组上市情形。 

请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、预案显示，本次交易涉及 13 名交易对方。陆心和、蒋雪英通

过苏州盛熙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、深圳弗兰德投资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

深圳市腾宇祥贸易有限公司合计控制弗兰德 53.44%股权，为弗兰德

实际控制人。 

（1）请补充披露弗兰德股东（含直接股东与间接股东）之间存

在的关联关系、一致行动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。 

（2）请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完成后交易对方对你公司生产经营及

公司治理的影响，包括但不限于对董事会构成、重大事项决策机制等

的影响，交易对方未来 36 个月内是否会单独或共同通过增持、征集

投票权、联合其他股东等方式谋求上市公司的控制权。 

（3）13 名交易对方中涉及 10 家有限合伙企业，请详细说明本

次交易相关股份锁定安排是否可行、可靠，以及是否有可强制执行的

保障机制。 

请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、预案显示，你公司主营精密清洗设备业务，弗兰德主营移动

通信基站天线、射频器件等业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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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请详细说明本次交易完成后你公司主营业务是否发生根本

性变化，是否属于跨行业收购，是否触及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

理办法（2020 年修订）》第十三条相关标准。 

（2）请详细说明收购标的资产的原因和必要性，你公司收购弗

兰德后能否对其实施有效控制、管理，你公司是否具备控制、管理、

运营标的资产所必要的人员和经验储备。 

（3）请说明你公司是否计划在本次交易完成后置出原有主营业

务，若否，请补充披露你公司为维持原有主营业务稳定性、防范上市

公司体内资源不正当竞争拟作出的安排以及安排的可执行性，包括但

不限于双主业状况下资金、人员等资源配置安排。 

请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、预案显示，弗兰德目前第一大客户为华为，相关产品约占华

为基站天线总产量的 30%以上，华为相关销售均系通过招投标形式取

得。同时，弗兰德主要产品基站天线的原材料供应商多数由客户指定，

弗兰德仅负责采购执行。 

（1）请结合弗兰德与主要客户合作期限、合同主要内容、续期

条件，新客户拓展情况及相关约定等，补充披露弗兰德与主要客户合

作的稳定性及可持续性，是否存在客户流失或无法拓展新客户的风险，

对经营稳定性和持续盈利能力的影响及应对措施。 

（2）请结合弗兰德销售、采购模式，详细说明弗兰德生产经营

模式与其他同行业企业是否存在较大差异，弗兰德如何在原材料议价

空间缺失的情况下提升自身盈利能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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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2020 年 11 月 25 日前

将有关说明材料对外披露并报送我部。 

特此函告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 

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2020 年 11 月 18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